
现实生活中常见两个以上保证
人，为同一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那
么承担了保证责任的保证人，能否向
其他保证人追偿呢？

2022年，甲公司与乙银行签订金
融借款合同，借款金额300万元。甲
公司以其自有房产作抵押并办理抵押
登记。唐某、王某分别与乙银行签订
自然人保证合同，自愿对上述借款及
利息承担连带责任保证。借款到期
后，甲公司未能按期还清借款本息，乙
银行将甲公司、唐某、王某起诉至法
院。经珲春市人民法院判决，一是甲
公司需支付借款本金及利息，二是乙
银行对甲公司所有的抵押房产的折价
拍卖、变卖享有优先受偿权，三是唐
某、王某对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
偿责任。该判决生效后，乙银行向法
院申请强制执行，甲公司除抵押房产
外再无可供执行财产，执行法院除拍
卖甲公司提供的抵押房产外，还扣划

了唐某银行账户内的30万元执行
款。唐某因承担保证责任向法院起
诉，请求保证人王某分担其向甲公司
不能追偿部分份额。

珲春市法院审理认为，本案的民
事法律纠纷发生在民法典实施之后，
应适用民法典的相关规定。本案中，
唐某与王某分别与乙银行签订自然人
保证合同，二人之间既没有作出相互追
偿或承担连带共同保证的约定，亦未在
同一份保证合同书上签字、盖章或者按
指印，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
度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的可追偿情
形，故对唐某的主张不予支持。

法官说法：民法典实施以前，《中华
人民共和国担保法》采连带保证责任主义，
即各保证人之间对债权人而言，以承担连
带保证责任为原则，以承担按份保证责任
为例外。在承担保证责任后，连带保证人
之间可相互追偿。实务中普遍认可将连带

责任保证人作为一个整体，共同向债权人
承担保证责任，债权人向连带保证人中的
任何一人主张权利，其效力及于所有的保
证人，未被选择承担责任的其他保证人并
未免除保证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
第十二条对此有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典》删除了保证人之间相互追偿的
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第十三
条亦规定，除担保人之间内部约定相互追
偿或约定承担连带共同担保，以及担保人
之间虽未约定相互追偿且未约定承担连带
共同担保，但各担保人在同一份合同书上
签字、盖章或者按指印的三种情形外，对承
担担保责任的担保人请求其他担保人分担
向债务人不能追偿的部分，不予支持。总
结来讲，民法典实施前，承担保证责任后，连
带保证人之间可相互追偿；民法典实施
后，除法律明确规定的三种特别情形外，
不能相互追偿。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吕闯

为深入贯彻落实长春市中级人
民法院“清理长期未结破产案件专
项行动”指示精神，加快解决长期未
结破产案件，进一步优化法治化营
商环境，11月11日下午，长春中院
与长春市国资委召开长期未结破产
案件府院协调推进会。

会上，与会人员针对相关企业涉
及长期未结破产案件展开交流讨论，
相关负责人就案件的历史沿革、审理

经过、企业现状以及存在阻碍破产程
序进程的难点、堵点等问题进行了汇
报。

会上表示，府院联动机制的建设
对于解决长期困扰政府与法院的涉
国有企业未结破产案件难题具有重
要意义。只有加强信息共享、沟通
协调和工作衔接，共同研究、解决
破产案件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形成
强大的工作合力，才能推动破产案

件依法高效审理，才能积极稳妥地
推进长期未结破产案件清积工作
实际见效。长春市国资委相关负
责同志表示，市国资委将全力配合
法院工作，及时交流案件进展情
况、企业状况及相关问题，发挥职
能优势，落实相关措施，压实主体责
任，为长期未结破产案件出清工作提
供有力保障。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为进一步加强消防安全
宣传，提高全民消防安全意
识，近日，永吉消防救援大队
以“全民消防，生命至上”为
主题，多措施、全方位、多角
度地开展了一系列丰富多彩
的宣传活动。

创新宣传形式，提升宣传
效果。如消防知识进校园、消
防知识进社区、消防知识进企
业等活动，以寓教于乐的方式
让群众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

学习消防安全知识。深入基
层一线，排查火灾隐患。以消
防宣传月为契机，积极组织志
愿者、网格员等力量，深入社
区、农村、学校等基层一线，开
展消防安全检查和隐患排查
工作。线上线下联动，扩大宣
传覆盖面。大队充分利用融
媒体平台，通过发布消防安全
知识、火灾案例警示、自救互
救技巧等内容，让消防安全知
识触手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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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吉消防救援大队
联合开展电动自行车模拟火灾演练

11月 8日上午，永吉消
防救援大队联合住建局，开
展以“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为主题的电动自行车模拟火
灾演练活动。

在模拟现场中，一辆废旧
的电动自行车因电池老化发
生自燃，并将堆放在旁的其他

车辆及快递纸箱引燃。电池
燃烧产生大量高温有毒气体，
伴随着噼噼啪啪的响声，呛鼻
的黑色浓烟升腾而起。随后，
消防救援人员迅速判断火势，
果断采取措施，利用水枪迅速
扑灭火源，并组织在场群众使
用灭火器进行灭火。

永吉消防救援大队
深入辖区商市场开展消防安全检查

11月 1日，永吉消防救
援大队深入辖区商市场开展
消防安全检查行动。检查过
程中，大队监督员直击商市
场重点部位，实地对安全出
口、疏散通道是否畅通；应急
照明灯、疏散指示标志是否
完整有效；电气线路是否进
行穿管敷设；单位是否制定
灭火与应急疏散预案；商市

场工作人员是否熟悉掌握使
用灭火器、室内消火栓扑救
初期火灾的方法等情况进行
了全面细致的检查。针对检
查中发现的问题，大队监督
员当场进行指正并给予整改
意见，对其下达责令限期改
正通知书，责令单位负责人
立行立改、真抓实改，及时消
除消防安全隐患。

永吉消防救援大队走进北大湖镇政府
开展消防安全知识培训

为普及消防安全知识，
提升政府工作人员消防应急
处置能力，11月7日，永吉消
防救援大队走进北大湖镇政
府，为40余名干部职工开展
消防安全知识培训。

本次培训分为理论讲
解和实操两个部分，在培训
中，宣教员以“全民消防，生
命至上”为主题进行PPT授
课，重点分析了镇政府办公
楼消防安全现状及易发生

火灾的原因。大队监督员
重点对发生火灾时如何正
确报警并组织疏散被困人
员、如何扑救初期火灾、如
何正确使用灭火器材、日常
生活中如何正确用火、用
气、用电等消防安全知识进
行了系统培训，同时在培训
中穿插典型火灾案例，以案
说法的形式分析火灾的危
害性，普及用火、用电、用气
等消防安全常识。

永吉消防救援大队
多措施积极开展消防宣传月活动

近日，长春市二道区人民法院
民二庭法官翟国华成功调解一起房
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双方对结果
均表示满意。

被告张某购买原告某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的房屋，签订
《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中，双方约
定面积与产权登记面积有差异的，以
产权登记面积为准。若商品房交付
后，产权登记面积与合同约定面积发

生差异，双方同意产权登记面积与合
同约定面积差异值在0.6%以内（包
含本数）的，出卖人与买受人互相不
退不补。同时双方约定，被告有义务
配合原告签署面积差协议以及配合
办理不动产权登记。房屋交付后，经
测量，该房屋实际测绘建筑面积小于
合同约定建筑面积，差异值为
0.47%。被告未依约配合原告办理
面积差协议，致使原告为被告承担了

多余的担保责任，因此原告向法院提
起诉讼，要求被告承担违约责任。

受理案件后，为避免双方激化
对立情绪，承办法官及法官助理积
极组织双方进行调解，多次与双方
协调沟通、释法明理，最终被告打开
心结，同意配合签署相关文件。现
文件已签署完毕，近期就可以开始
办理产权。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房屋面积引争议 法官调解促和谐

府院合力破难题 协同推进清积案
长春中院与市国资委召开长期未结破产案件府院协调推进会

同为“保证人”，我还钱后凭啥不能找你要？


